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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金填 陈 磊 杜 甫

卢淑芬 肖良趁 施伟力

宋 健

全体高级管理人员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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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义

在本报告书中，除非文义载明，下列简称具有如下含义：

释义项目 释义

公司、本公司、旭宇光电 指 旭宇光电（深圳）股份有限公司

本次发行、本次股票发行、本

次定向发行
指

旭宇光电（深圳）股份有限拟定向发行不超过

1,080,000 股普通股的行为

股东会 指 旭宇光电（深圳）股份有限公司股东会

董事会 指 旭宇光电（深圳）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旭宇优才三号 指 深圳旭宇光电优才三号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主办券商、招商证券 指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全国股转公司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

全国股转系统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

《公众公司管理办法》 指 《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

《定向发行规则》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定向发行规则》

《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

法》

《监管指引第 6号》
指 《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管指引第 6 号——股权激励和

员工持股计划的监管要求（施行）》

《监管规则适用指引第 1号》
指 《监管规则适用指引——非上市公众公司类第 1

号》

《公司章程》 指 《旭宇光电（深圳）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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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本次发行的基本情况

(一) 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旭宇光电（深圳）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简称 旭宇光电

证券代码 873699

主办券商 招商证券

所属层次 创新层

挂牌公司行业分类

制造业（C）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

制造业（CH39）电子器件制造（CH397）

光电子器件制造（CH3976）

主营业务

公司主要从事半导体发光功能器件和集成

电路的研发、生产及销售业务，并致力于创

新应用型高性能光谱的设计实现。公司主要

产品分为半导体发光功能器件、健康照明模

组及灯具、集成电路元器件，其中半导体发

光功能器件主要包括高光效发光器件、可见

光全光谱发光器件、大功率发光器件、植物

光照用发光器件和非可见光发光器件等。公

司业务贯穿了器件和应用光谱设计、荧光粉

材料配方设计以及应用产品研发生产等多

个产业链环节。

发行前总股本（股） 68,280,000

实际发行数量（股） 1,080,000

发行后总股本（股） 69,360,000

发行价格（元/股） 5.00

募集资金（元） 5,400,000

募集现金（元） 5,400,000

发行后股东人数是否超 200人 否

是否存在非现金资产认购 全部现金认购

是否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动 否

是否存在特殊投资条款 否

是否属于授权发行情形 否

本次发行符合《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规定，不存在非现金资产认购、不会

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动、不存在特殊投资条款安排。

(二) 现有股东优先认购的情况

1、公司章程对优先认购安排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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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现行有效的《公司章程》未对现有股东优先认购安排作出规定。

2、本次发行优先认购安排

公司于 2025 年 12 月 2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了《关于公司在册股东

无本次发行股份的优先认购权的议案》，明确本次定向发行现有股东不享有优先认购权。

该议案已经公司 202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

3、本次发行优先认购的合法合规性

公司本次定向发行无优先认购安排符合《公众公司管理办法》《定向发行规则》等法

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发行无优先认购安排合法合规。

(三) 发行对象及认购情况

本次发行对象共计1名，均为符合要求的投资者。具体认购情况如下：

序号 发行对象 发行对象类型
认购数量

（股）

认购金额

（元）

认购

方式

1

深圳旭宇优才

三号管理合伙

企业

（有限合伙）

新增投

资者

非自然

人投资

者

员工持

股计划
1,080,000 5,400,000 现金

合计 - - 1,080,000 5,400,000 -

本次发行属于发行对象确定的发行。本次发行对象 1名，为深圳旭宇优才三号管理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系公司员工持股平台。本次员工持股计划参与人数共计 26 人，拟

认购数量不超过 1,080,000 股，拟认购金额不超过 5,400,000 元。本次股票发行对象符合

《公众公司管理办法》《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的规定。本次发行完成后的公司股东人

数累计不超过 200 人。

1、发行对象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深圳旭宇优才三号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300MAK29A0Q4F

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执行事务合伙人 张文

成立日期 2025 年 11 月 27 日

出资额 5,400,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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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经营场所 深圳市宝安区松岗街道潭头社区芙华路 4 号 1 栋 1001

经营范围
一般经营项目：企业管理；企业管理咨询。（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经营项目：无

深圳旭宇优才三号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系为实施员工持股计划而设立的有限合

伙企业，所有合伙人均为已与公司签订劳动合同的员工且符合员工持股计划参与对象的

条件，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及

《私募投资基金登记备案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私募投资基金，无需履行私募投资

基金的备案手续。

2、投资者适当性

（1）发行对象符合投资者适当性要求

本次股票发行对象旭宇优才三号系公司实施员工持股计划而设立的有限合伙企业，

本次发行对象符合《公众公司管理办法》第四十三条规定的发行对象范围。

旭宇优才三号已开通全国股转系统账户和交易权限，完成全国股份转让系统股票账

户及合格投资者权限开立，系股转一类合格投资者，符合《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关于

投资者适当性的有关规定。

公司本次发行对象不存在境外投资者情况，均符合《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公众

公司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可以认购本次定向发行股票。

（2）发行对象不属于失信联合惩戒对象

经查询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全国法院失信被执行人名

单信息公布与查询平台、中国裁判文书网、证券期货市场失信记录查询平台、信用中国等

相关网站，截至本股票定向发行情况报告书签署日，本次发行对象不属于失信联合惩戒对

象。

（3）发行对象不属于《监管规则适用指引——非上市公众公司类第 1 号》所定义的

持股平台

本次发行对象旭宇优才三号系为实施员工持股计划而设立的有限合伙企业，系公司

以增强公司凝聚力、维护公司长期稳定发展为导向，兼顾员工与公司长远利益，为公司持

续发展夯实基础而设立的员工持股平台，用于实施本次员工持股计划。本次员工持股计划

的参与对象皆为与公司签订劳动合同的员工，包括董事（不包含独立董事）、管理层人员

及其他需要激励的员工，符合《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管指引第 6 号——股权激励和员工持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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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的监管要求（试行）》中关于员工持股计划载体的相关规定，不属于《监管规则适用

指引第 1 号》中所定义的单纯以认购股份为目的而设立的、不具有实际经营业务的持股平

台。

（4）发行对象的认购资金来源

公司本次员工持股计划参与对象的资金来源为其合法薪酬和通过法律、行政法规允

许的其他方式取得的资金，公司不存在向参与对象提供财务资助或为其贷款担保等情况，

公司不存在杠杆资金的情况，公司不存在第三方为员工参加持股计划提供奖励、资助、补

贴、兜底等安排。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的对象不存在委托持股（包括为他人代持公司股权或

委托他人代为持有公司股权）、信托持股、利益输送等特殊协议或安排。

（5）发行对象不属于核心员工，不属于私募投资基金或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

发行对象系为实施员工持股计划而设立的合伙企业，不属于核心员工，不属于私募投

资基金或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无需履行核心员工认定的审议程序，无需履行私募基金或

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备案、登记程序。

3、发行对象与挂牌公司及其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主要股东的关联关系

本次定向发行对象深圳旭宇优才三号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为实施员工持股计划

而设立的有限合伙企业。员工持股计划的参与对象均为公司员工，其中参与对象陈磊为公

司董事、副总经理；杜甫为公司董事；卢淑芬为公司董事；杨世友为公司财务负责人；张

文为公司董事会秘书，亦是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的持股平台之执行事务合伙人，代表合伙企

业行使所持公司股票之表决权；林金雄为公司实际控制人林金填的弟弟；林敏怡和林敏君

为公司实际控制人林金填的女儿；蔡济隆为公司前十大股东之一蔡金兰（现为公司在职员工，

于 2025 年 8 月卸任副总经理职位）的弟弟。

参与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的员工与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股东的具体关联关系如

下：

序号 姓名 与挂牌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股东的关联关系

1 陈磊 董事、副总经理、研发总监

2 杜甫 董事、研发经理

3 卢淑芬 董事、工程经理

4 杨世友 财务负责人

5 张文 董事会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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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林金雄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长、总经理林金填之弟弟

7 林敏怡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长、总经理林金填之女儿

8 林敏君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长、总经理林金填之女儿

9 蔡济隆 公司前十大股东之一蔡金兰（现为公司在职员工）弟弟

除上述情形外，本员工持股计划参与对象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高级

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4、本次发行不存在股权代持

本次发行对象以现金方式认购，认购资金来源于自有或自筹资金，不存在委托持股、

信托持股等情形，不存在直接或间接的股权代持情形，本次定向发行对象的认购资金来源

合法合规。

(四) 实际募集资金未达到预计募集金额时的投入安排

本次实际募集资金总额为 5,400,000.00 元，募集资金总额与预计募集资金总额一致，

不存在实际募集资金未达到预计募集资金金额的情形，无需进行其他投入安排。

(五) 新增股票限售安排

序

号
名称

认购数量

（股）

限售数量

（股）

法定限售数量

（股）

自愿锁定数量

（股）

1

深圳旭宇优才

三号管理合伙

企业（有限合

伙）

1,080,000 1,080,000 1,080,000 0

合计 1,080,000 1,080,000 1,080,000 0

1、法定限售情况

根据《监管指引第 6 号》的相关规定，“自行管理的员工持股计划还应符合以下要求：

自设立之日锁定至少 36 个月；股份锁定期间内，员工所持相关权益转让退出的，只能向

员工持股计划内员工或其他符合条件的员工转让；股份锁定期满后，员工所持相关权益转

让退出的，按照员工持股计划的约定处理。”

旭宇优才三号为公司员工持股计划的载体，根据公司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的安排，认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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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股份锁定期限为 36 个月，自本计划获取的标的股票登记至合伙企业名下之日起算。公

司将在本次认购完成后对上述对象认购的新增股份登记时按规定办理限售手续。

2、法定限售情况

除法定限售外，发行对象无自愿限售安排或自愿锁定承诺。

(六) 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的设立情况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202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设

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并签署三方监管协议的议案》，公司已开设的本次股票发行募集资金

专项账户，具体情况如下：

户名：旭宇光电（深圳）股份有限公司

账号：86011110002073024

开户行：宁波银行深圳宝安中心区支行

上述账户用于本次股票定向发行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七) 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签订情况

截至本股票定向发行情况报告书签署日，公司已与主办券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三方监管协议》，对本次定向发行

的募集资金进行专户管理。

(八) 本次发行是否经中国证监会注册

根据《公众公司管理办法》第四十九条规定：“股票公开转让的公众公司向特定对象

发行股票后股东累计超过二百人的，应当持申请文件向全国股转系统申报，中国证监会基

于全国股转系统的审核意见依法履行注册程序。股票公开转让的公众公司向特定对象发

行股票后股东累计不超过二百人的，中国证监会豁免注册，由全国股转系统自律管理。”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北京分公司出具的《全体证券持有人名册》，截

至本次定向发行的股权登记日（2025 年 12 月 12 日），公司在册股东人数为 143 名，本

次发行发行对象共 1 名，本次定向发行完成后，公司在册股东人数合计不超过 200 人。本

次股票定向发行属于《公众公司管理办法》规定的中国证监会豁免注册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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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本次发行涉及的国资、外资等相关主管机关核准、登记、备案等程序

1、公司不属于国有投资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本次发行公司无须履行国资、外资等

主管部门审批、核准或备案等程序。

2、本次发行对象不属于国有投资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认购股份不需要履行国资、

外资等相关主管部门的审批、核准或备案程序。

3、本次股票发行事项已通过全国股转公司审查，并取得其出具的同意定向发行的函。

除上述事项外，本次发行不涉及其他主管部门的审批、核准或备案程序。

二、 发行前后相关情况对比

（一） 发行前后前十名股东持股数量、持股比例及股票限售等比较情况

1. 本次发行前，前十名股东持股数量、持股比例及股票限售情况

序号 股东姓名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限售股数（股）

1 林金填 44,392,000 65.01% 33,294,000

2

北京瀚海千里投

资管理有限公司

－嘉兴致家二号

股权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3,150,000 4.61% -

3 林金雄 2,887,484 4.23% -

4 陈德棠 1,582,101 2.32% -

5 孙沛凡 1,560,024 2.28% -

6 陈福娟 1,318,761 1.93% -

7 蔡金兰 1,100,000 1.61% -

8 李悦宸 1,069,564 1.57% -

9 王锡润 678,600 0.99% -

10 王梓浩 668,315 0.98% -

合计 58,406,849 85.54% 33,294,000

2. 本次发行后，前十名股东持股数量、持股比例及股票限售情况

序号 股东姓名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限售股数（股）

1 林金填 44,392,000 64.00% 33,294,000

2

北京瀚海千里投

资管理有限公司

－嘉兴致家二号

股权投资合伙企

3,150,000 4.5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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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有限合伙）

3 林金雄 2,887,484 4.16% -

4 陈德棠 1,582,101 2.28% -

5 孙沛凡 1,560,024 2.25% -

6 陈福娟 1,318,761 1.90% -

7 蔡金兰 1,100,000 1.59% -

8

深圳旭宇优才三

号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1,080,000 1.56% 1,080,000

9 李悦宸 1,069,564 1.54% -

10 王锡润 678,600 0.98% -

合计 58,818,534 84.80% 34,374,000

本次股票发行前的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依据本次股票定向发行股东会股权登记日,即

2025 年 12 月 12 日的持股情况填列。发行后的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是在前述股权登记日

（2025 年 12 月 12 日）持股情况的基础上，考虑本次发行结果后做出的统计。本次发行

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如发行后的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与实际情

况存在不符，系本次股票定向发行股东会股权登记日至本次发行结束期间股本变动所致。

（二） 本次发行前后股本结构、股东人数、资产结构、业务结构、公司控制权以及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员工持股的变动情况

1. 本次股票发行前后的股本结构：

股票性质

发行前 发行后

数量

（股）
比例

数量

（股）
比例

无限售条

件的股票

1、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
11,098,000 16.25% 11,098,000 16.00%

2、董事、监事及高级

管理人员
168,675 0.25% 168,675 0.24%

3、核心员工 - - - -

4、其它 21,943,299 32.14% 21,943,299 31.64%

合计 33,209,974 48.64% 33,209,974 47.88%

有限售条

件的股票

1、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
33,294,000 48.76% 33,294,000 48.00%

2、董事、监事及高级

管理人员
506,026 0.74% 506,026 0.73%

3、核心员工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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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其它 1,270,000 1.86% 2,350,000 3.39%

合计 35,070,026 51.36% 36,150,026 52.12%

总股本 68,280,000 100.00% 69,360,000 100.00%

注：本次股票发行前的股本结构依据本次股票定向发行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即 2025年 12月 12日的持股

情况填列，发行后的股本结构是在前述股权登记日（2025年 12月 12日）持股情况的基础上，考虑本次发

行结果后做出的统计。如发行后的股本结构与实际情况存在不符，系本次股票定向发行股东大会股权登记

日至本次发行结束期间股本变动所致。

2. 股东人数变动情况

发行前公司股东人数为143人；本次股票发行新增股东1人，发行完成后，公司股东人数

为144人。

本次发行后，公司新增 1 名非自然人股东。

3. 资产结构变动情况

本次定向发行完成后，公司的总资产、净资产将得到进一步提升，营运资金得到有效

补充，资产负债率有所下降，为公司后续发展提供有力保障。

4. 业务结构变动情况

本次发行后，公司业务结构将不会发生重大变化。

本次发行前，公司主要从事半导体发光功能器件和集成电路的研发、生产及销售业

务，并致力于创新应用型高性能光谱的设计实现。

本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主要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的主营业

务未发生变化。

5. 公司控制权变动情况

本次发行前后，公司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动，第一大股东未发生变动。本次发行不构成

挂牌公司收购，本次股票发行完成后公司控制权未发生变化。

本次发行前，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为林金填，其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44,392,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65.01%，为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本次发行后，林金填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44,392,000 股，占公司发行后总股本的比例为

64.00%，林金填最终控制公司股权比例达到 64.00%，仍为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综上，本次发行前后，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会发生变化，均为林金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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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员工持股的变动情况

序号
股东姓

名
任职情况

发行前持股

数量（股）

发行前持股

比例

发行后持股

数量（股）

发行后持股

比例

1 林金填
董事长、总

经理
44,392,000 65.01% 44,392,000 64.00%

2 陈磊

董事、副总

经理、研发

总监

70,000 0.10% 70,000 0.10%

3 杜甫
董事、研发

经理
- - - -

4 卢淑芬
董事、工程

经理
200,000 0.29% 200,000 0.29%

5 肖良趁 独立董事 - - - -

6 施伟力 独立董事 - - - -

7 宋健 独立董事 - - - -

8 杨世友 财务负责人 361,001 0.53% 361,001 0.52%

9 张文 董事会秘书 43,700 0.06% 43,700 0.06%

合计 45,066,701 66.00% 45,066,701 64.98%

注：以上持股数量及持股比例为直接持股数量及持股比例。本次股票发行前的持股情况依据本次股票定向

发行股东会股权登记日，即 2025 年 12 月 12 日的持股情况填列，发行后的持股情况是在前述股权登记日

（2025年 12月 12日）持股情况的基础上，考虑本次发行结果后做出的统计。如发行后的持股情况与实际

情况存在不符，系本次股票定向发行股东会股权登记日至本次发行结束期间股本变动所致。

（三） 发行后主要财务指标变化

项目
本次股票发行前 本次股票发行后

2023年度 2024年度 2024年度

每股收益（元/股） 0.60 0.45 0.44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每股

净资产（元/股）
4.01 4.26 4.27

资产负债率 39.22% 42.41% 41.97%

三、 非现金资产认购情况/募集资金用于购买资产的情况

本次发行不涉及非现金资产认购，不涉及募集资金用于购买资产。

四、 特殊投资条款

本次发行不涉及特殊投资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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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定向发行有关事项的调整情况

本次发行不涉及定向发行有关事项的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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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有关声明

本公司或本人承诺本发行情况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

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实际控制人签名：

2026年3月3日

控股股东签名：

2026年3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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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备查文件

（一）旭宇光电（深圳）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二）旭宇光电（深圳）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三）股票定向发行说明书（修订稿）

（四）股票定向发行认购公告

（五）股票定向发行认购结果暨提前认购结束公告

（六）本次股票发行的验资报告

（七）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八）其他与本次定向发行有关的重要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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